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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堤防工程管理要点研究

徐代强

重庆市綦江旅游度假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重庆 401420

摘要：近年来，我国自然河道受洪水影响遭到了较大的损毁，造成不同程度水土流失和环境破坏，水利堤防工程建设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更加明显。对于水利堤防工程建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做好相应的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全面解决其中的

问题，确保工程建设施工质量和安全可以达到具体堤防防护要求。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简要

探讨工程管理要点，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加强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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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区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各类

工程项目建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其中以建筑工程、公路

工程与水利工程为主。由于我国在近几年发展的过程中经常

会产生区域性洪涝灾害，所以政府部门非常重视水利堤防工

程建设，还会要求有关单位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对其进行完

善，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质量不受损害。因此，要掌握水

利堤防工程管理要点，以详细的分析作为基础，为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管理的优化提供根本保障。

一、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

1. 管理思想松懈

在落实水利堤防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时，很多管理人员

都存在思想松懈的问题，导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相对来说比

较混乱。大多数区域的建设单位在开展水利堤防工程建设工

作时会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工程管理效用，但是其中仍旧存在管理方面的问题。管理

人员在针对堤防工程实施相应的建设管理方法时，没有结合

区域水利堤防工程建设的特点优化管理方法，建设施工单位

领导对于管理人员的要求不严格，因此管理人员对于这项工

作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在缺乏具体的制度约束时，管理人员

的行为比较随意，虽然很多区域出台了水利堤防工程管理政

策，但是管理人员认为这项工作的开展与自身的利益没有直

接挂钩，所以在思想表现方面比较松散，在后期落实项目建

设施工养护工作时存在较大的管理难度。

2.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在有关的工作岗位上需要全面体现自身的工

作职能，才可以凸显其实际作用。就目前的水利堤防工程管

理来说，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之间沟通较少，难以完全掌握

水利堤防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管理的要点，在开展关键的工作

时也会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的约束，降低综合建设管理

实效性。管理人员在实践当中体现出来的技术能力并不强，

甚至部分管理人员在工作当中存在敷衍了事的现象，没有以

认真负责的态度面对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导致工程项目建设

施工管理质量未能达到设计要求。管理人员在缺乏对水利堤

防工程项目的了解的情况下，难以针对其中的问题找到解决

困难的办法，致使整体工作的开展比较滞后。

3. 管理体系不完善

对于各类管理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以科学的

管理体系的构建作为基础，让管理人员明确工程项目建设管

理的要点，结合具体的管理体系规范有关行为操作，确保其

可以达到工程管理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水利堤防工程项

目管理都缺乏针对性的管理体系，建设企业在落实有关的工

作时，没有组织管理人员熟悉和掌握项目管理的内容，管理

人员在实践当中很容易产生差错。部分管理人员在工作当中

缺乏责任感，建设企业也没有构建水利堤防工程管理责任制

度，导致工作人员的职责比较混乱，频繁产生工程管理上的

问题，影响水利堤防工程建设施工质量，还会产生安全隐患，

并且阻碍工程项目进展。因此，需要在管理体系方面予以完

善，解决水利堤防工程建设中现存的问题，减小工程项目施

工阻力。

二、水利堤防工程管理要点

建设单位在组织管理人员开展水利堤防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工作时，需要明确其中的主要工作内容，以科学合理的

方式优化管理方法，致力于解决实际操作当中产生的问题。

就目前的水利堤防工程管理来说，需要做好的管理工作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程信息化建设。在新时期发展的过程中，任

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支撑，在落实水利

堤防工程管理工作时，就需要以信息化建设作为基础，坚持

以专业管理和科学技术作为导向，促使水利堤防工程项目建

设管理可以达到终极目标 /。

第二，延伸管理职能。管理人员的工作任务并不是一

味地对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内容和人员进行管理，其需要以工

程的重点堤段作为核心，明确分工，以水利堤防工程项目建

设及正常运行作为根本，延伸自身的管理职能。所以，这项

工作的开展要求管理人员突破传统管理形式的限制，各自负

责相应的工程管理内容，在保持管理工作独立性的同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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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之间的联系，共同解决工程管理中的问题。

第三，深化内部改革。很多企业在发展当中都开始以

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主要趋势，树立了内部改革的基

础目标。在优化水利堤防工程管理效用时，就需要达到深化

内部改革的目标，重视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价值，使其可以在

岗位工作当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基于此，水利堤防工程建设

单位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在实践操作当中对工作人员提出

具体的要求，使其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三、水利堤防工程管理优化措施

1. 加强设计方案管理

设计方案的管理很容易被水利堤防管理人员忽视，其

在落实管理工作时，经常会将工作要点放在工程建设施工阶

段，没有明确设计方案管理的重要性。在优化管理模式时，

管理人员就需要加强设计方案管理，针对水利堤防工程建设

中需要利用的施工技术进行深入探讨，产生深刻的认识，掌

握施工图纸的每一项内容。管理人员要与设计人员、技术人

员之间展开深入的分析探讨，及时发现设计方案中存在的问

题，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确保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管理人员要协同设计人员与技术人员制定详细的施工

方案，利用切实可行的施工工艺确定最终的施工管理方法。

尤其是在分析重要的施工环节内容时，管理人员要权衡现实

施工情况，拟定详细的施工管理方案，为后续各项操作的有

序开展打好基础。

2. 强化安全管理

部分施工人员在落实水利堤防工程建设施工操作时容

易产生安全问题，危害其人身安全，还会损害工程建设施工

效益。管理人员就需要强化安全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为施工人员的操作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管理人员要结合水

利堤防工程项目现场施工情况合理配备施工资源，还需要与

安全工程师相互协调，做好项目建设安全管理工作。很多水

利堤防工程现场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管理人员就需要在

确定工程施工方案和相应的施工程序滞后采取可靠的安全

管理措施提高水利堤防工程施工安全性。更重要的是，管理

人员要做好现场检查工作，排查施工安全隐患，在必要时可

以强制停止施工，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

3. 优化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的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管理人员的积

极性，减少其在实际管理当中产生的问题。建设企业在组织

管理人员开展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工作时，需要优化制度建

设，以责任制度、激励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奖惩制度等作

为基础，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其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可

以保持规范的行为操作。我国在近几年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

中加大了水利堤防工程建设改革力度，很多企业都构建了上

述制度约束施工管理人员的行为，使其可以保持严谨的工作

态度，减少实际操作中产生的问题。企业要让管理人员明确

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相互之间以细致的分工和配合作为基

础，合理划分工作内容，避免发生重复管理的问题。企业还

可以构建分级管理制度，对重点堤段进行相应的管理，划分

每一层级工作人员的任务，让其听从上一级的指挥，确保项

目建设顺利开展。

4.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人力资源建设的要点就是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

素养，使其可以体现岗位工作职能，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工

程项目建设发展提供推动力。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对于工作人

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相应的工

作，尤其是在解决问题时，要严格按照工作标准执行每一项

操作，充分调动自身的工作能力，保持主动的工作状态。建

设单位可以组织管理人员开展专项培训，针对水利堤防工程

建设管理的特点让管理人员明确主要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在

实践操作中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按照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操

作的科学性。另外，还需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让每一个工

作人员都可以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持续性强化管理人员的

综合素养。

四、结语

管理人员在优化水利堤防工程管理形式时，需要以专

业的工作能力作为基础，重视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具体的管

理制度内容和操作要求，全力提高水利堤防工程建设管理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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